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发挥政府储备作用支持应对疫情紧缺

物资增产增供的通知

发改运行[2020]184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行有效

文号

发文机关

时效性

2020年02月07日

全国

2020年02月07日

财政 ( 财务会计法->财政 ) 

发文日期

有效范围

生效日期

所属分类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发挥政府储备作用支持应对疫情紧缺物资增产增供的

通知�

发改运行[2020]1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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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工业和信息化厅：�

&emsp;&emsp;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

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精神，根据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

部署，全力保障医疗防护紧缺物资供应，迅速提高疫情防控保障能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现

就发挥政府储备作用支持应对疫情紧缺物资增产增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msp;&emsp;一、鼓励企业多措并举扩大重点医疗防护物资生产供应�

&emsp;&emsp;支持生产《政府兜底采购收储的产品目录（第一批）》（详见附件，以下简称《产品目

录》）所列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的企业抓紧释放已有产能，进一步增加产量，尽快实现满负荷复工

复产，支持有关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增添生产线（设备）迅速扩大产能。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尽快实现

转产，重点生产应对疫情急需的紧缺医疗物资。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资质、生产场地、设备购置

和原材料采购等实际困难，促进上下游生产良性循环，提高全产业链生产能力。指导企业科学改进生

产工艺，提高产品技术水平，保证产品质量。�

&emsp;&emsp;二、实施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政府兜底采购收储�

&emsp;&emsp;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储备作用，疫情防控期间，将《产品目录》中重点医疗防护物资品种

增列储备物资目录，国家相关部门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按现有收储制度和办法，对《产品目录》中企

业多生产的重点医疗防护物资，全部由政府兜底采购收储。各地区要组织企业尽快增加紧缺的重点医

疗防护物资生产，加强质量管理，严格执行产品标准，及时交付使用。收储物资由国家统一管理、统

一调拨。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完善《产品目录》，对目录实施动态管理，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应急

物资保障能力建设。�

&emsp;&emsp;三、加强地方应急物资政府收储�

&emsp;&emsp;各地区要认真研究应对疫情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和物资储备短板，有针对性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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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相关制度，着力补短板强弱项。要进一步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扩大收储范

围，增加储备规模，特别是要增加应对公共卫生事件重要物资的政府储备规模，在项目立项建设、资

金补贴、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储备要与中央政府储备有机结合、互为补

充，加强衔接联动，确保形成合力。�

&emsp;&emsp;四、支持企业对扩大的产能适时转产�

&emsp;&emsp;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鼓励相关企业对扩大的产能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市场需求进行转

产，推动产品生产由《产品目录》类型向市场需求量大的其他类型、标准或型号转变，在满足重点医

疗物资需要的同时向满足工业或消费需要转变，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对转型生产

企业保留适当产能，鼓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出台在一定期限内予以相应支持的政策措施。�

&emsp;&emsp;五、完善重点支持企业名单管理制度�

&emsp;&emsp;为规范疫情紧缺物资收储管理，各省级政府相关部门按照《产品目录》，根据疫情防控

需要，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的物资收储实施名单制管理，企业名单由各地区审核汇总后报国

家相关部门。中央企业可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直接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申请。企业需按照核定产能

满负荷生产，并按照国家统一要求安排产品调拨。各地区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

重点支持企业名单实施动态调整。国家相关部门要加强名单信息共享，并做好与有关金融机构等沟通

衔接，研究出台支持政策。�

&emsp;&emsp;六、依法加强产品质量和市场监管�

&emsp;&emsp;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要指导企业落实全过程合规的主体责任和严格出厂检验与放行要求，

确保相关物资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满足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凡收储的物资，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

准进行检测认证。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物资或劣质物资，一律不得收储。进一步加大对疫情防控重

点物资生产、销售企业的督促检查，坚决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加强履约情况监督，对违法生产

不合格产品和严重违约的企业，依法严肃查处。�

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上来，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

要求，千方百计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消除企业生产经营后顾之忧，加强统筹协调，全力提高重点紧

缺医疗物资产能产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msp;&emsp;附件：政府兜底采购收储的产品目录（第一批）�

&emsp;&emsp;1、医用防护服  GB19082-2003�

&emsp;&emsp;2、N95医用级防护口罩  GB19083�

&emsp;&emsp;3、医用外科口罩  YY0469-2011�

&emsp;&emsp;4、医用一次性使用口罩�

&emsp;&emsp;5、生产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等重要原材料�

&emsp;&emsp;6、医用护目镜/防护面屏/负压防护头罩�

&emsp;&emsp;7、医用隔离衣�

&emsp;&emsp;8、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emsp;&emsp;9、全自动红外体温检测仪�



&emsp;&emsp;10、经卫生健康、药监部门依程序确认治疗有效的药品和疫苗（具体品目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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